專用信封封面，請將此頁以A4列印黏貼於信封袋上附件11


「115年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社區營造點補助計畫　　型」
第2期款申請專用信封封面暨自我檢核表(個人)
聯絡地址：□□□□□□(請填可收掛號信件之地址)

受補助人：
聯絡電話：
計畫名稱：
TO：220242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藝文推廣科   收
連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4511董小姐 電子郵件：AJ4533@ntpc.gov.tw

	自我檢核表(請於核對欄內打勾，並將以下資料依序放入信封內)免備文

	核對欄
	資料名稱

	
	成果報告書紙本

	
	文宣品 (計畫有者請附)

	
	成果量化表紙本(可為影本)

	
	全案執行經費明細表(正本，請簽章)

	
	送核憑證黏貼單(正本，請簽章)

	
	第2期款領據(正本，請簽章)

	
	具領人存摺帳戶封面(影本)

	
	1-3筆資料素材上傳文化部「社造歷程平臺」或「國家文化記憶庫」截圖證明

	
	計畫成果全部資料原始電子檔(成果報告書及成果量化表請存可編輯如ODT或Word檔，全部原始資料應含成果照片、文宣設計…等計畫執行所涉及電子檔案，請以可攜式載具隨紙本寄送。)




成果報告書格式附件12



115年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社區營造點補助計畫　　型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受補助人：






   年     月     日
(請依成果報告提送日期填寫)



1、 計畫名稱：

2、 計畫目標及執行簡介：
      
3、 計畫執行成果：（請描述成果，附件應有說明，如某課程網路宣傳EDM）
附件：成果相片　　張(20張以上，請提供圖像檔案原電子檔並附圖說)，
(以下請依核定計畫內容附執行項目相關附件)
成果影片　　部
文宣品　　式，
導覽地圖　　件，
導覽手冊　　件，
繪本　　冊，
社區報　　件，
社區影像紀錄　　部，
社區文史調查…。
     
4、 計畫成果檢討：
(1) 計畫成效檢討：（預期成效是否達成）

(2) 計畫執行問題檢討：（執行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解決）



(3) 社區營造成長自我評估：
	項目
	說明
	成長自我評估
(每項至少100字)

	民眾層面
	1.參與民眾在社區認識方面的提升狀況
	對社區資源與問題的認識，對社區營造推動的了解。
	

	
	2.參與民眾在社區關心方面的提升狀況
	對社區問題反映的狀況，對社區組織的關心。
	

	
	3.參與民眾在社區參與方面的提升狀況
	參與民眾活動參與狀況，是否有參與式活動設計。
	

	組織層面
	4.社區核心組織運作的進步情況
	核心組織的人數與職位、決策過程模式、學習成長方法、信心的成長狀況、相互信任狀況等是否改善。
	

	
	5.社區志工運作的進步情況
	志工組織數量與各組織的
人數、組織分工方式、任務分工方式、成長學習方法（舉辦培訓、志工交流、檢討會）、信心的成長狀況、相互信任狀況等是否進步。
	

	
	6.與外部組織連結的提升情況
	合作單位與協助單位的數
量、與合作單位及協助單位的互動方式是否提升。
	

	行動層面
	7.社區資源動員的提升情況
	人力、財力、物力、空間（建物）等的運用狀況。
	

	
	8.計畫管理能力的提升情況
	計畫書寫作、會議內容紀錄、活動影像紀錄、活動文書紀錄、文件管理、經費管理（核銷）、電腦使用、公開說明會（居民說明會、記者會）等能力是否較參與計畫前提升。
	

	
	9.反省檢討能力的提升情況
	社區組織檢討會議的舉辦
狀況、社區營造過程的成長之處與問題的掌握狀況。
	





(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聯性自我評估：
	目標
	自填符合項目
	備註

	□01.終結貧窮
□02.終結飢餓
□03.健全生活品質
□04.優質教育
□05.性別平等
□06.潔淨水資源
□07.可負擔能源
□08.就業與經濟成長
□09.工業、創新、及基礎建設
□10.減少不平等
□11.永續城市(鄉)
□12.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13.氣候變遷對策
□14.海洋生態
□15.陸域生態
□16.公平正義和平
□17.全球夥伴關係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共有169子項目，請依照左欄勾選填寫計畫符合之子項目；169項子項目可查詢「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說明」，或參考本局官網結案相關資料中，「成果報告書編寫範例及說明」。)
	 (如須另以文字說明計畫執行與永續發展指標關聯性，可填寫於此欄。)



5、 未來展望：
[bookmark: OLE_LINK2]

成果量化表附件13

受補助人：
計畫名稱：

※本表依照文化部調查列項，請依執行成果填列，若無請註明，不要空白。
	序號
	項目
	成果
	單位
	備註

	1
＊必填
	社造藝文活動
	
	場
	含課程、工作坊、活動、導覽、走讀、見學…

	
	適合18歲以下青少年及兒童參與
	
	場
	

	
	社造藝文活動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新住民
	
	人次
	

	
	18歲以下青少年及兒童
	
	人次
	

	
	65歲以上長者
	
	人次
	

	2
	藝文培育課程
	
	場
	

	
	培育藝文人才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3
＊必填
	民眾回饋服務時數
	
	小時
	*計畫參與人數x活動時數=投入回饋服務時數
ex.辦理12場討論會平均每場2小時、15人參加，則為15x12x2=360(小時)

	
	都會社區人力服務時數
	
	小時
	

	
	公司行號營利事業人力服務時數
	
	小時
	

	4
	建立行動團隊
(包含公廈行動團隊、城鄉聯盟、
同好聯盟、議題社群或社造家族)
	
	個
	

	
	公廈家族
	
	組
	

	
	公廈行動團隊
	
	組
	

	5
	辦理導覽人員培訓課程
	
	場
	

	
	培育導覽員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原住民
	
	人次
	

	6
	推動社區文化之旅路線
	
	條
	

	
	整合節慶活動辦理
	
	條
	

	
	可朝產業化持續推動
	
	條
	

	
	合計辦理梯次
	
	梯次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完成社區導覽地圖
	
	件
	

	
	導覽手冊
	
	冊
	

	7
	輔導社區劇場
	
	處
	

	
	完成社區劇本
	
	件
	

	
	繪本出版
	
	冊
	

	
	出版母語繪本
	
	冊
	

	
	推動社區報
	
	件
	

	
	社區影像紀錄
	
	處
	

	
	社區文史調查
	
	處
	

	
	完成數位出版
	
	件
	

	8
	退休人口參與社造人數
	
	人次
	

	9
	結合轄內各級學校、長青學苑、樂齡學習中心，發展社區教案或體驗學習教材
	
	案
	請填開發教案數量

	
	與學校/社區大學共同合作
	
	所
	請填合作學校/社大數量

	10
	青年參與社造計畫
	
	位
	

	
	促成青年就業
	
	位
	

	11
	公司行號營利事業單位共同參與
	
	個
	請填合作營利單位數量

	
	促成就業人數
	
	位
	

	12
	社區成果展演活動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新住民
	
	人次
	

	
	社區國際交流(含國內外交流活動)
	
	場
	

	
	跨域交流活動
	
	場
	跨領域、跨社群、跨社區

	
	總參與社區數
	
	個
	

	13
	辦理公民審議相關課程、活動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新住民
	
	人次
	

	14
	辦理多元族群培力相關課程、活動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多元文化活動串聯社群
	
	個
	

	15
	彙編社區營造人才培訓相關手冊
	
	冊
	

	
	辦理社區營造課程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16
	辦理環境教育議題課程、活動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17
	辦理社區母語課程、活動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18
	辦理族群飲食文化交流活動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所有場次參與人次總和

	
	男
	
	人次
	男+女=總人次

	
	女
	
	人次
	




受補助人簽名/核章：


量化表填寫說明：
1. 社造及村落藝文發展活動—計畫內所有課程、工作坊、展覽、活動…等。
2. 社區民眾投入回饋服務時數總累計—包含工作團隊及參與活動社區民眾參與此計畫中社造及村落藝文發展活動之總時數，亦含工作團隊籌劃過程參與會議、討論之總時數。
3. 辦理社區成果展演活動—若計畫中有成果展演活動或參加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舉辦之社造成果展演活動，請將數據計入。
4. 填寫成果量化表時請注意單位：
(1) 單位「人次」者，為每場參與人次加總，例如：共開3次工作坊，第一次有8名成員參與，第二次有10名，第三次有9名，加上3次工作坊皆有3名工作人員，則總人次為：〔8(成員)+3(工作人員)〕+〔10(成員)+3(工作人員)〕+〔9(成員)+3(工作人員)〕=36(人次)。
(2) 單位「位」者，同一人參與不累加。
(3) 單位「處」者，請以能標示出場地位置的地點為1個單位，例如某里、某村，或某水源地，若有疑義可於備註欄中載明地點。
5. 若填寫參與人次與時數無法準確計算得出，請填估算值，若有統計男女參與者無法確知數值時，亦可填估算值，但男女人次加總應等於總人次。

以上量化表為文化部調查補助社區營造成果統計所需資料，若有更改再請受獎補助單位提供，感謝配合。

領      據附件14

	    
    茲領到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撥付「○○○計畫」(請寫計畫全名)第二期補助款，計新臺幣○萬○仟○佰○拾○元整(餘補助金額，覈實支付，請寫國字大寫)，並保證本人接受貴局之補助，其支出屬個人所得部分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申報事宜，如有遺漏亦由本人自行負責。
    
    此致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具 領 人：　　　(親筆簽名)/蓋章(與全名一致)
           身份證字號：
           匯款帳號：○○銀行○○分行
                         ○○○○○○○○ (帳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費用支出明細表附件15

計畫名稱：
單位：新臺幣元
	憑證編號
	預算項目
	預算金額
	實支金額
	送核金額
	自籌金額
	說明

	一、人事費
	

	1-1-
	外聘講師費
	
	
	
	
	(人數×單價)

	1-2-
	內聘講師費
	
	
	
	
	(人數×單價)

	1-3-
	出席費
	
	
	
	
	(人數×單價)

	二、業務費
	

	2-1-
	保險費
	
	
	
	
	人數×天數×單日保險費

	2-2-
	交通費
	
	
	
	
	

	2-3-
	教材費
	
	
	
	
	項目×數量×單價

	2-4-
	雜支
	
	
	
	
	(不超過總經費5%)

	合  計
	
	
	
	
	


	經手人
	:
	
	出納
	:
	
	會計
	:
	
	負責人
	:
	

	簽　章
	
	
	簽章
	
	
	簽章
	
	
	簽　章
	
	



說明：
1.預算金額欄位請依原補助計畫書之預算總表金額自行增減列填寫。
2.實際收支欄位，請就實際執行的收支金額填寫。
3.請於負責人、會計、出納及經手人等處簽章。
註：一般團隊執行計畫時，為符合組織財務管理分離且相互制約的原則，負責人、會計、出納及經手人應為不同人，然而考量實際執行情形，若以個人名義受補助，得全以受補助人個人名義簽章，由受補助人全權負責。



（受補助人）附件16

粘  貼  憑  證  用  紙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額
	用途說明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經手人
	證明或驗收
	出納人員
	會計人員
	單位負責人

	
	
	
	
	

	………………憑……………………證……………………粘…………………貼………………





上傳「社造歷程平臺」及「國家文化記憶庫」操作說明附件17

1、 路徑：下列資料平臺，請擇一登入上傳資料。
(1) 社造歷程平臺：https://community.moc.gov.tw/
登入後，可參考內建教學影片，依照資料性質選擇「社區成果」、「多媒體專區」、「圖片專區」等版面上傳。
(2) 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
登入後，從會員專區「我的創作素材」、「我的創作故事」進入創作區新增素材或故事，或至國家文化記憶庫2.0線上策展平台「做展覽」觀看相關說明並進行展覽製作。

2、 上傳資料並選擇授權設定：
(1) 上傳數位物件(包含圖檔、影片、音檔、文件檔案等)，如果有相關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或授權證明文件也請同步上傳。
(2) 配合文化部政策推廣「資料開放使用」上傳之素材(1-3筆)設定：
1. 編輯數位物件相關資料，預覽縮圖(代表圖)及原始數位物件授權請點選「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3.0台灣及其後版本」(CC-BY-NC-3.0-TW-or-later)。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授權意即：利用人只要標示著作人姓名，就能在非商業性用途下自由使用、分享或改作原著作。(著作人仍然保有商業性用途的權利，如果利用人要將該著作用於商業性用途，則須另外取得著作人授權。) 
2. 建立詮釋資料時，授權請點選「創用CC-姓名標示3.0台灣及其後版本」(CC-BY-3.0-TW-or-later)。
「創用CC-姓名標示」授權意即：利用人只要標示著作人姓名，就可以在商業性或非商業性用途下，自由使用、分享或依據應用需求改作原著作。

(3) 其餘資料授權設定：
1. 除上述依照文化部要求開放授權外，其餘資料可由著作人決定授權使用範圍與條件，請依照資料來源實際授權情形，訂定合理授權設定。
2. 有關創用CC授權詳細資訊，除平臺提供資訊外，亦可參考「CC台灣社群」網站資料(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
(4) 上傳資料如有操作困難，請撥平臺客服專線詢問：
社造歷程平臺
客服電話：(02)2547-1108＃303（週一至五9:00-12:00；13:30-18:00)
國家文化記憶庫
客服電話：(02)6631-6711

3、 資料上傳之截圖證明：
(1) 登出會員重新進入平臺，搜尋上傳資料。
1. 社造歷程平臺：在入口網(https://community.moc.gov.tw/)頁面左上搜尋欄，輸入資料名稱或社區名稱關鍵字。
2. 國家文化記憶庫，以會員專區「我的創作素材」、「我的創作故事」進行更新者，可選擇「找素材」，應用進階篩選搜尋資料；使用國家文化記憶庫2.0線上策展平台「做展覽」進行展覽製作者，請選擇「看展覽」進行展覽檢索。
(2) 擷取可辨認資料名稱及授權設定之畫面，存檔做為結案資料。

